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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第 3次會議 

會議紀錄 

一、 時間：98 年 11月 9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 地點：經濟部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黃召集人重球        記錄：陳崇憲、蘇桓嫻 

四、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略） 

六、 再生能源業者代表意見陳述及委員詢答：（略） 

七、 綜合討論： 

(一) 本次會議已聽取台灣新能源產業促進協會、太陽光電產業協

會、台灣風能協會、農田水利會聯合會、拜安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高盛電力公司等相關再生業者陳述意見並接受委

員詢答，相關陳訴內容對於費率之審定有所幫助。 

(二)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應考量下列整體原則： 

1. 優於「再生能源發展條例」立法前之水準。 

2. 顧及社會公平性，以避免衍生相關電費上漲等民生問題。 

3. 提供再生能源相關業者具有正當經營之合理利潤。 

4. 各類再生能源躉購費率考量對我國環境影響、自主技術掌

握、有利本土產業發展及我國對環境無害之前瞻性自然資

源。 

(三) 本次會議尚未討論定案及各委員會初步增列之費率訂定原

則如下，供下次會議討論： 

1.  是否採取前高後低之二階段訂定費率。 

2.  是否按不同地區差異化條件訂定躉購費率。 

3.  太陽光電是否區別屋頂型與地上型系統，訂定不同電能躉購

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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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陽光電是否規定最低發電效率。 

5.  各類再生能源之期初設置成本及運轉維護費用，以市場實際

價格或可佐證之數據為主。 

(四) 建議主辦單位按躉購費率上下限值，進行對電價衝擊之概略

性評估。另對於參考國外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時，鑑於

歐美物價水準與台灣不同，宜參考各國物價水準。 

八、 決議事項 

(一) 本次會議已就部分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之訂定原則達成

共識。 

(二) 為利後續之討論，除主辦單位初擬及委員於會議所提出之相

關訂定原則外，請各委員再提供原則性之議題，供主辦單位

彙整後，提報下次會議討論。 

九、 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下午 6時 40分） 

 


